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1-18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琼交银（营业部）2021 年项目制 DFYH001 号），公司为交通

银行海南省分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之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自各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4,000万元。 

2、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青岛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恒昌泽保 202101），公司为交通银行青岛分

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青岛恒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恒昌泽”）

之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

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自各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

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青岛恒昌泽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

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向公司转让其具有合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公

司提供反担保。 

3、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武侯支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四川浩亿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浩亿”）之间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

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四川浩亿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

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4、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

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四川虹师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虹师傅”）

之间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四川虹师傅

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5、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

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四川省嘉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嘉奥”）

之间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四川省嘉奥

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6、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

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成都聚祥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聚祥义”）

之间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200万元。成都聚祥义

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7、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

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成都欧涵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涵商贸”）之间

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300万元。欧涵商贸通过以

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8、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

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四川若金汤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若金汤”）

之间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四川若金汤

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9、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成都银行武侯支

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四川中盛海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海鑫”）

之间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中盛海鑫通

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

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

100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2021 年 5月 11 日刊登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4）、《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及《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 28,529.67万元，其

中27,379.67万元为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

年 5月 10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以

下简称“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1,150 万元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998,85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 54,429.67万元（其

中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27,379.67万元，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 1,150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25,9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972,95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青岛恒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6年 3月 11日；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银沙滩路 70 号南岛小镇 C 区 42 号楼 3

单元 101； 

3、法定代表人：顾胡岗； 

4、注册资本：2017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市政工

程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设计及施工、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及施工、外墙保温工程施工、外墙涂料工程施工、防水工程施工、石材幕墙

工程施工、水电暖安装；建筑机具租赁；铝塑门窗安装、维修、销售；批发零售：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顾胡岗持股比例为 100%。青岛恒昌泽与东方雨虹

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青岛恒昌泽资产总额 25,149,526.87 元，负债总

额 13,595,644.32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1,553,882.55 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752,273.35 元，利润总额 669,454.80 元，净利润

635,982.0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青岛恒昌泽资产总额 27,582,071.47元，负债总额

15,341,019.29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2,241,052.18 元，

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2,642,944.70 元，利润总额 704,789.36 元，净

利润 687,169.63 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青岛恒昌泽最新的企业

信用等级为 B。 

8、青岛恒昌泽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四川浩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 5月 17日； 

2、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科园二路 10 号 2栋 2单元 3层 2号； 

3、法定代表人：杨孟思；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

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纪良铧持股比例为 80%，股东周旋华持股比例为

20%。四川浩亿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浩亿资产总额 6,436,484.74 元，负债总额

5,539,669.0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896,815.66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248,449.90元，利润总额 410,296.96元，净利润 404,286.2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四川浩亿资产总额 14,569,154.31 元，负债总额

12,436,397.58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2,132,756.73 元，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263,245.42元，利润总额 1,250,547.22 元，净利润

1,250,547.22 元（2021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四川浩亿暂未评定信用等

级。 

8、四川浩亿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四川虹师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4年 1月 9日； 

2、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8号联邦财富中心一号楼一单元 8

层 05号； 

3、法定代表人：蒋晓锋； 

4、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施工、建筑防水工程设计、施工，房屋修缮（凭资

质证经营）；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研发、销售：装饰材料、防腐保温材料、

建材（不含木材、油漆）；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防腐工程施工，保温工程，加固

工程，建筑材料，建筑工程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蒋晓锋持股比例为 86.48%，股东周明伦持股比例

为 6%，股东古建宇持股比例为 4.7%，股东焦晨静持股比例为 2.82%。四川虹师

傅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四川虹师傅资产总额 1,087,157.77元，负债总额

385,910.76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701,247.01 元，2020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715,825.11 元，利润总额-812,980.57元，净利润-813,160.2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四川虹师傅资产总额 1,425,450.45 元，负债总额

1,364,326.17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61,124.28 元，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28,613.37 元，利润总额-640,122.73 元，净利润

-640,122.73元（2021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四川虹师傅暂未评定信用等

级。 

8、四川虹师傅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四川省嘉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 8月 3日； 

2、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 978号 3栋 1单元 14楼 1408号； 

3、法定代表人：黄雪松；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黄雪松持股比例为 99%，股东吴长坤持股比例为

1%。四川省嘉奥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省嘉奥资产总额 988,589.17 元，负债总额

1,415,984.4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427,395.31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0,917.44元，利润总额-427,395.31元，净利润-427,395.31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四川省嘉奥资产总额 3,981,100.16 元，负债总额

3,314,817.91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666,282.25 元，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487,086.64元，利润总额 1,100,055.63 元，净利润

1,093,677.56 元（2021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四川省嘉奥暂未评定信用

等级。 

8、四川省嘉奥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成都聚祥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 4月 20日； 

2、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吉泰五路 88 号 2 栋

23层 16 号； 

3、法定代表人：冯垒；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消防

设施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

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专

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五金产品零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冯垒持股比例为 100%。成都聚祥义与东方雨虹不

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成都聚祥义资产总额 3,160.36 元，负债总额

56,275.77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53,115.41元，2020年实

现营业收入 599,897.47 元，利润总额 10,563.27 元，净利润 10,563.27 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成都聚祥义资产总额 1,845,142.17 元，负债总额

977,127.02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868,015.15 元，2021 年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142,386.13 元，利润总额-142,221.69 元，净利润

-142,221.69元（2021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成都聚祥义暂未评定信用等

级。 

8、成都聚祥义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名称：成都欧涵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2012年 7月 26日； 

2、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金盾路 52 号 1幢 13层 4号； 

3、法定代表人：张彬容；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家用视

听设备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矿山机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人工智能硬

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金属结构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

织品及原料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电子产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销售代理；贸易经纪；工程管理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耐火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汽车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张彬容持股比例为 51%，股东郑欧持股比例为 49%。

欧涵商贸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欧涵商贸资产总额 42,569,341.60 元，负债总额

36,938,207.01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5,631,134.59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84,318,948.21 元，利润总额 3,284,566.52 元，净利润

3,284,566.5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欧涵商贸资产总额 53,298,792.56 元，负债总额

43,977,454.32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9,321,338.24 元，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21,087,800.70元，利润总额 3,690,203.65 元，净利

润 3,690,203.65 元（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欧涵商贸暂未评定信用

等级。 

8、欧涵商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公司名称：四川若金汤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 7月 6日； 

2、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永康路一组 61号 1栋 1层 2

层 3层； 

3、法定代表人：李果； 

4、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房屋建筑工

程、土木工程、市政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暖通工程、环保工程、河湖整

治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桥梁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设计、施工；销

售：防水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工程项目管理；市政公用设施维护（仅

限分支机构在其他工业园内从事维修）；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贸易代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李果持股比例为 60%，股东陈懿持股比例为 40%。

四川若金汤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四川若金汤资产总额 2,608,792.13元，负债总额

2,441,190.6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67,601.45 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16,408.27 元，利润总额 151,241.81 元，净利润 150,36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四川若金汤资产总额 3,365,142.29 元，负债总额

3,254,833.86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110,308.43 元，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150,134.81 元，利润总额-653,804.84 元，净利润

-659,417.21元（2021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四川若金汤暂未评定信用等



  

级。 

8、四川若金汤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公司名称：四川中盛海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 11月 2日； 

2、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紫竹北街 85 号 1栋 2层 248号； 

3、法定代表人：敬富国； 

4、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道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古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凭

资质证书经营）；研发及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防水材

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性涂料（不含油漆）、机械设备；工程技

术咨询（凭资质证书经营）；清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邵学芳持股比例为 40%，股东敬富国持股比例为

30%，股东陈平持股比例为 30%。中盛海鑫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盛海鑫资产总额 1,314,440.45 元，负债总额

386,00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928,440.45元，2020年实现

营业收入 59,405.94 元，利润总额-233,669.86 元，净利润-233,669.86 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盛海鑫资产总额 1,215,866.15 元，负债总额

632,405.51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元，净资产 583,460.64 元，2021 年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9,306.93 元，利润总额-344,979.81 元，净利润

-344,979.81元（2021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中盛海鑫暂未评定信用等级。 

8、中盛海鑫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

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

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

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

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亿肆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

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二）公司与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

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

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

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

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

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三）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浩亿）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

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

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它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四）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虹师

傅）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

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

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它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五）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省嘉

奥）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

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

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它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六）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成都聚祥

义）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

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

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它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七）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欧涵商贸）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

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

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它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八）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若金

汤）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

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

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它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九）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中盛海鑫）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

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

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

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费

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它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

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本次对下游经销商

的担保，公司采取了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

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整体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69,220.75 万元，

占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26%。其中，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40,691.08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31%；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

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8,529.67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1.95%。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395,120.75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03%。其中，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40,691.08 万元，

占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31%；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4,429.67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3.7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浩亿）； 

4、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虹师傅）； 

5、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省嘉奥）； 

6、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成都聚祥义）； 

7、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欧涵商贸）； 

8、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四川若金汤）； 

9、公司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债务人为中盛海鑫）； 



  

10、公司分别与青岛恒昌泽、四川浩亿、四川虹师傅、四川省嘉奥、成都聚

祥义、欧涵商贸、四川若金汤、中盛海鑫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1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12、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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